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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2011_E5_B9_

B4_E5_A4_96_c28_646382.htm 本文主要介绍本票的定义、内

容、当事人、种类、、票据行为、本票与汇票的区别，供大

家参考学习。 ㈠ 本票的定义 我国《票据法》第七十三条规定

：“本票是出票人签发的，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

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。”这里本票

（promissory note）的含义只限银行本票，不包括工商本票（

也称商业本票），商业本票有即期和远期之分。 ㈡ 本票的内

容 我国《票据法》第七十六条规定：“本票必须记载下列事

项： 1．表明‘本票’的字样（使用英国票据法的国家和地

区无此要求）； 2．无条件的支付承诺； 3．确定的金额； 4

．收款人名称； 5．出票日期； 6．出票人签章。 本票上未记

载前款规定事项之一的，本票无效。” ㈢ 本票的当事人 本票

的当事人有三个：出票人、付款人和收款人。但出票人和付

款人为同一个人，实际就只有两个当事人，即出票人和收款

人。 1．出票人 本票的出票人是签发本票的人，也是本票的

付款人，承担在本票到期时向收款人或持票人付款的责任。

2．收款人 本票的收款人是债权人。收款人可以背书转让本

票，并对后手保证付款。若出票人拒付，持票人和收款人可

以行使追索权。本票的持票人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见票的，

丧失对出票人以外的前手的追索权。 相关推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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